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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、投诉和争议处理办法 

1 申诉/投诉和争议的范围 

1.1 申诉：对公司决定（包括对投诉所做的决定）正式表示不满

意。包括： 

（1）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正式申请认证的； 

（2）对所提供的审核报告和颁发的证书有异议的； 

（3）对暂停或撤销认证资格有异议的； 

（4）对有关认证申请、审核、注册发证有异议的。 

1.2 投诉：对公司组织行为（包括检查员行为）和获证组织行为正

式表示不满意。包括： 

（1）公司拖期实施认证审核/监督； 

（2）对审核人员的资格有异议； 

（3）对审核组组成有异议； 

（4）认为公司或工作人员有违章行为； 

（5）认为公司违章收费； 

（6）对已获证组织认证注册范围内的生产、加工、服务、经营

等运行活动严重不满； 

（7）对认证证书和标识使用有异议； 

（8）其他。 

1.3 争议：对公司认证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某些事物，双方不一致

（除纯理论、纯技术问题外不加限制）。 

2 申诉/投诉和争议工作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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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受理 

2.1.1 申诉受理期限为公司正式将有关决定通知组织之日起 10 个工

作日内，申诉方应书面提出，投诉和争议随时受理。 

2.1.2 商务部收到申诉/投诉和争议函件/报告的书面材料后 3 个工作

日内负责对申诉/投诉和争议的必要信息进行收集和验证，以

确定其有效性。对有效的申诉/投诉和争议立案登记编号并报

总经理审批。对无效的信息及时反馈给申诉/投诉和争议方。 

2.2 调查取证 

2.2.1 立案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商务部应对经验证有效的申诉/投诉和

争议事件案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。调查可采用走访、现场调

查、召开会议等，要作好调查记录。自立案之日起 1 个月内必

须提交调查材料和裁定报告。 

2.2.2 认证部主任对裁定结论进行评价，提出评价意见。 

2.3 处理 

2.3.1 申诉裁定报告报总经理审批后，一份公司存档（连调查取证资

料）；一份交申诉方。 

2.3.2 裁定结论对与案件有关的各方均有同等效力，应在裁定结论通

知发出 20 个工作日内按裁定结论执行。如任何一方不同意裁

定结论意见，可在接到裁定通知书 20 个工作日内，直接向所

在地认证监管部门或国家认监委及相关认可机构提出投诉。 

2.3.3 商务部在申诉/投诉和争议事件处理过程结束时正式通知申诉/

投诉人和与争议事件涉及的相关（包括分支机构）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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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4 公司与认证组织及投诉人共同决定是否应将投诉事项公开，并

在决定公开时，共同确定公开的程度。 

2.4 公司对申诉、投诉、争议案件处理过程的决定负责。 

3 纠正措施 

3.1 申诉/投诉和争议的接收和调查处理后，公司的有关部门对产生申

诉/投诉和争议的原因进行分析，对多次重复发生同样事件的，如

确认是由于公司体系的不符合造成，应按《认证活动改进控制程

序》执行。公司应调查以制定补救纠正措施，包括： 

（1）尽快对相关的认证进行补救； 

（2）防止再发生； 

（3）对补救纠正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。 

3.2 申/投诉和争议调查处理后，商务部将相关信息以邮件的形式传递

给相关部门，对公司体系运行中可能存在的潜在（或倾向性）因

素进行分析，制订并记录所采取的相应措施。 

3.3 措施有效性由质量保证部验证。必要时由质量保证部提交管理评

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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